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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7_BA_A7_E4_BA_BA_E6_c24_267450.htm 第二十一条 (高级

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刑事案件) 高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

刑事案件，是全省(自治区、直辖市)性的重大刑事案件。(释

解)本条是关于高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刑事案件的规定。

高级人民法院是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体系中最高一级的法院，

也就是一个省(自治区、直辖市)的最高一级的审判机关，它

的主要任务是审判对中级人民法院裁判的上诉、抗诉案件，

复核死刑案件，核准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案件，以及监督全

省(自治区、直辖市)的下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。所以，高

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刑事案件不宜过宽。况且，高级人

民法院管辖第一审刑事案件的多少，又直接关系着最高人民

法院第二审的负担。法律规定高级人民法院只管辖为数很少

的全省(自治区、直辖市)性的重大刑事案件，这样既可以保

证这种重大案件的正确处理，又有利于它全面行使自己的职

权，用更多的力量来监督、指导下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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